
大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大）食药监食罚〔2018〕67号

当事人：陈骑（大英县蓬莱镇世纪华联超市加盟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0923MA66W38FXU

食品经营许可证编号：JY25109230014916

违法事实：

2018年5月8日，我局执法人员在陈骑开办的大英县蓬莱镇世纪华联超市加盟店（以下简称：该店）经理张智期的全程陪同下，对该店进行检查时，在该店二楼冻库内查见2箱冷冻食品：①纸箱上标识为：“L0931931040”“MIDDLE WING(FREEZE)(102)”“MFG.07.03.18 066”②纸箱上标识为：“MW UNSIZE”“2.0Kg×６”“NW。12.0Kg”“16561030”，以上产品其外包装均未查见中文标识标签以及检验检疫合格证明文件（在调查期间，当事人向我局提供了检验检疫合格证明）。

我局于2018年5月15日对陈骑经营无中文标签的进口鸡中翅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并于当日向该公司送达了立案通知书。

现查明，该店营业员王春明于2018年3月15日从成都青白江银梨冷链冻口市场2楼123054号“小韩冻品批发部”购进“鸡中翅”5件，20斤/件，360元/件，共计1800元。按18.8元的价格已销售10斤。剩余30斤被我局执法人员查获。综上所述，本案货值金额1800元，违法所得8元。
    2018年6月29日，我局已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大食药监食罚告〔2018〕67号）。告知当事人我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享有提出陈述、声辩的权利。当事人接受文书后3日内未提出陈述、声辩。

以上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现场检查笔录》1份；2、《扣押决定书》和《扣押清单》各1份；3、《询问调查笔录》1份；4、大英县蓬莱镇世纪华联超市加盟店《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各1份；5、陈骑、王春明《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6、陈骑《授权委托书》1份；7、现场执法情况图片2张；8、供货方韩继鹏《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各1份；9、供货方出具的票据复印件1份；10、供货方票样原件1份3张；11、国内代理商恒仁盛美牧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和产品检验合格证复印件各1份；12、第三方谱尼测试的《检测报告》复印件1份3页；13、中华人民共和国《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复印件1份。

以上证明均由证人等签名确认，并能相互印证，我局予以确认。

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我局认为当事人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处罚。结合本案实际，依据《四川省食品药品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一条第三款和《遂宁市没收用于食品药品违法行为的工具和设备的行政处罚裁量细则》（遂食药监管发〔2014〕46号）第五条第（七）项的规定综合裁量。根据大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案审委员会集体合议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没收无中文标签的鸡中翅”2件共30斤；

2、没收违法所得8元；

3、处罚款27500元。

罚没款共计27508元（贰万柒仟伍佰零捌圆整）。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没款缴到遂宁银行大英支行（地址：大英县卓筒大道218号。账户：大英县财政局，账号：5002001300038）。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遂宁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或者大英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直接向大英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三项和《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018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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